信运函[2006]76号

关于申报2007年(第六届)中国软件收入

规模前100家企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电子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各有关企业：

    为宣传我国软件产业发展成绩，提高软件企业的知名度和竞争力，引导软件产业做大做强，我司自2002年起每年根据软件产业统计年报数据开展“中国软件业务收入规模前100家企业”排序活动。该项活动至今已完成五届，引起了业界广泛的关注和重视，成为了行业主管部门和重点企业沟通交流的重要平台。

    为进一步完善企业排序的科学性和公平性，调动企业和地方主管部门的积极性，提高排序活动的效果，经研究，2007年(第六届)中国软件业务收入规模前100家企业排序工作将继续进行，并采取地方主管部门组织企业申报的形式。现将有关申报要求及其他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凡符合下列全部条件的企业均有资格参加申报2007年中国软件业务收入规模前l00家企业排序：

1、在我国境内注册（港澳台地区除外），从事软件研发、服务、系统集成及集成电路设计等业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2006年实际完成软件业务收入达到2亿元以上；

    3、2006年实现盈利。

    二、申报程序

    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电子信息产业主管部    门组织本地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申报。由企业填写《2007年中国软件业务收入规模前100家企业申报表》(见附件1)和《申报企业2006年主要经济指标表》(见附件2)，并上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电子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后者根据申报要求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核确保无误后，于2007年2月28日前将本地企业申报材料及汇总报告一并报我司。

    三、申报要求

    1、各企业应认真进行申报，严格按照部下发的《软件产业统计报表制度(2006-2007)》中规定的要求填写各项经济指标，不得伪造或捏造数据。

    2、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电子信息产业主管    部门应对本地企业的申报材料进行认真审核，确保各项数据准确无误。

    3、凡以集团名义申报的企业，其下属企业均不能再单独参加申报。

    四、我司收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电子信息

产业主管部门上报的企业材料后，将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审查、复核后，根据企业软件业务收入及相关指标进行排序，并于2007年4月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排序结果。

    五、中国软件业务收入规模前100家企业在软件产业中地位突出，是部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基础。各入围企业应加强与行业主管部门的沟通交流，定期上报有关经济指标报表，并按要求参加部召开的有关工作会议，共同扩大企业排序的品牌效应，推动软件产业做大做强。

    联系人：何海林  刘四平

    联系电话：010-68208030 68208021 (FAX)

    通信地址：北京市万寿路27号经济运行司(100846)

附件：1．2007年中国软件业务收入规模前100家企业申报表

      2．申报企业2006年主要经济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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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07年中国软件业务收入规模前100家企业申报表

	企业名称(签章)：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注册资本(万元)：    负责人姓名：              电话：
传真：              手机：                     Emai1：

	企业登记注册类型：

	股权结构(％)：
国有股份(  )集体股份(  )外资股份(  )港澳台股份(  )私人股份()

	企业集团所含主要子公司或控股公司名称(控股公司注明控股比例，上市公司
注明代码)

1、                  2、              3、              4、

	2006年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人)：    其中软件研发人员(人)：

	软件企业认证号：                    认证机构：

	系统集成认证号：                    认证机构：

	CMM/CMMI认证号：                    认证机构：


	主要软件业务名称： 
1、                  2、              3、              4、



	省市主管部门审查意见 (签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件2：

申报企业2006年主要经济指标表

	代码
	指标名称
	单位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1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2
	  其中：软件业务收入
	万元
	
	

	3
	    其中：软件产品收入
	万元
	
	

	4
	          系统集成收入
	万元
	
	

	5
	          软件技术服务收入
	万元
	
	

	6
	          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
	万元
	
	

	7
	          IC设计收入
	万元
	
	

	8
	  其中：软件外包服务收入
	万元
	
	

	9
	  其中：软件业务出口
	万美元
	
	

	10
	    其中：软件外包服务出口
	万美元
	
	

	11
	主营业务成本
	万元
	
	

	12
	营业利润
	万元
	
	

	13
	利润总额
	万元
	
	

	14
	资产合计
	万元
	
	

	15
	应交所得税
	万元
	
	

	16
	应交增值税
	万元
	
	

	17。
	增加值
	万元
	
	

	18
	  其中：劳动者报酬
	万元
	
	


主管领导：           填表人：           电话：
200  年  月  日

